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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
法人

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南區辦事處 函 

 
 
 
 
 
受文者：南區各教會、祈禱所、福音中心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03 月 20 日 
發文字號：真南區牧字第 115-0028 號 
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附件：報名表、籃球聯誼賽規則 
 

奉主耶穌聖名  
主旨：為培養良好運動習慣，並增進主內同靈聯誼，舉辦排球聯誼

賽，敬請各教會共襄盛舉，踴躍組隊參加。  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區教牧組社青聯契年度工作計劃辦理。 
二、排球是一門『不讓球落地』的藝術，正如基督肢體間彼此承接、互為

補足。透過本次排球聯誼賽，我們在網前切磋球技，更在球場上實踐

愛與包容的真理，藉此操練屬靈的同心合意。誠摯邀請各教會主內弟

兄姊妹踴躍報名！ 

三、比賽日期：115 年 5 月 31 日(星期日)，於上午八時報到，八時三十分

開幕式，九時正式比賽。 
四、比賽地點：福誠高中風雨球場（高雄市鳳山區福誠二街 188號），如搭

高雄捷運紅線「前鎮高中站」2 號出口，步行約 7 分鐘可抵達。活動期 

間已承租福誠高中停車場，開車前往者方便停車。 

五、參加對象：南區各教會信徒（不含慕道者）一間教會最多報兩隊、方

舟團契一隊；低於 20 隊報名取消舉辦，最多 48 隊(依報名順序為準) 
六、聯誼賽制： 

 (1)預賽：採聯誼賽制；先得 35 分並領先兩分以上者晉級(上限 40

分，先得 40分隊獲勝) 

 (2)複賽：採正規賽制；先獲得 25 分並領先兩分以上者勝一局，該局

結束比賽時交換場地，決勝局一隊獲得 8 分時兩隊交換場地，獲得

15 分並領先兩分以上獲勝。3 戰得 2 勝隊獲勝。其餘規則參考聯誼

賽規則(附件) 

地址：804058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 611 號 
承辦人：徐淑珍  
電話：07-5524321  
傳真：07-552616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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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、報名方式：請於 5 月 10 日(日)前於下方連結報名。 

報名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/2eFpdn4ewWKJbpVm8  

填寫資料：領隊及手機、球員姓名/出生年月日/身分證字號/未

滿 15歲時監護人姓名（因有報名人員個資，報名表

請勿上傳至教牧股負責群組） 

八、報名費用：比賽球員及候補球員，每人 200 元（含保險及午餐、礦泉

水）參賽的球員請務必確實報名，恕不受理逾期報名或現場報名，未

報名而上場比賽比賽者，經檢舉屬實該場比賽判為敗場；繳費後若無

法參加，亦不退費。 
九、繳費方式： 

（1）匯款資訊：008 華南銀行，帳號：777205332458，戶名：葉之樂 

匯款時請務必註明：報名排球聯誼賽及所屬教會 

（2）請各教會完成繳費時，點下方連結完成繳費手續。 

https://forms.gle/xc6rLmqZhMMedCyc6 

 填寫資料：匯款帳號後五碼、匯款人數、金額、

是否需開立報名費收據。 

十、各教會啦啦隊之午餐可自理，或當天找主辦單位登記代

訂，及繳費。 
十一、聯絡人電話：薛立 弟兄：0931-898507 /梁淳豪 弟兄：0983-474795 

正本：南區各教會、祈禱所、福音中心 
副本：教牧股負責、社青聯契幹部、區負責人、利河伯社會福利基金會 

順 頌  
以 馬 內 利 

區負責 賴倉億  
 

簽 
閱 

教 牧 股 宣 道 股 教 育 股 事 務 股 資 訊 股 會 計 股 出 納 股 傳 道 長 執 
         

收文 
辦理 

 
 
承辦者： 

年 月日  

字第號 

https://forms.gle/2eFpdn4ewWKJbpVm8
https://forms.gle/xc6rLmqZhMMedCyc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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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南區排球聯誼賽報名表 

 
教    會（如有 B隊請自行影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領  隊：領隊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職稱 姓名 出生(民國）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

隊員 1 

兼隊長 
  

 

隊員 2    

隊員 3    

隊員 4    

隊員 5    

隊員 6    

隊員 7    

隊員 8    

隊員 9    

隊員 10    

 

每隊含後補球員需至少八位，最多可報名十位；一間教會最多兩隊，

方舟團契一隊。 

如隊員未滿 15 歲請加寫監護人姓名 

 

隊  長： 隊長手機：  
＊為了保護個資安全，此表格僅作登記使用，請用 google 表單報名，勿上傳

此份資料到任何群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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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南區排球聯誼賽規則 

 

一、比賽制度及說明： 

1、①預賽：採聯誼賽制；先得 35 分並領先兩分以上者晉級。 

 ②複賽：採正規賽制；先獲得 25 分並領先兩分以上者勝一局，該局結

束比賽時交換場地，決勝局一隊獲得 8 分時兩隊交換場地，

獲得 15 分並領先兩分以上獲勝。3戰得 2 勝隊獲勝。賽程及

每局比分，視實際報名隊數，需要時會做調整。 

2、最低報名數為 20 隊（不足則取消）最多 48 隊，依報名先後順序為

準。 

3、有輪轉錯誤與前後排之分，發球按輪轉順序。 

4、比賽用球由承辦單位指定，規則參考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最新排球規

則。 

5、為方面賽程規劃需事前抽籤時，會錄影並通知結果，事後不得異議。 

6、比賽進行中發生疑義時，依裁判及大會之判決為最終判定。 

7、裁判由大會安排，未出賽之隊伍擔任。 

8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承辦單位修正公布實施之。 

9、活動日期接近前，會將領隊加入 LINE 社群，以便後續相關聯繫。 

二、隊員資格、人數及隊伍數： 

1、每人限報名一隊參賽，含兩名後補每隊需至少 8 人成隊，至多 10人。 

2、以教會為單位報名，男女可合併組隊，一間教會最多報名兩隊。 

3、考量到安全問題，至少國小三年級含以上才可報名。 

4、若該教會人數不足可合併其它教會組聯隊，僅計該報名教會一隊。 

5、同教會不同隊伍時，球員不得私自互換，經檢舉屬實取消比賽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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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①上瑒之球員，僅開放一位非南區人員，經檢舉屬實該場判為敗場。 

②南區球員資格：南區各教會在籍信徒或「目前」在南區各教會聚會 

（含就學、就業）之信徒，如有爭議由所屬教會教牧判定之。 

三、排球基本規則與得分： 

1、得分方式： 採用「得分制（Rally Point System）」，只要球落在對方

界內或對方失誤（如出界、網下違例、四次擊球）即可得分。 

2、擊球次數： 每隊最多擊球 3 次（攔網觸球不計算在內）須將球送過

網。 

3、連續擊球： 同一球員不得連續擊球兩次（攔網除外）。 

4、位置輪轉： 發球權轉換時，隊員需依順時針方向輪轉位置。  

四、犯規與違例： 

1、觸網： 球員碰到球網的白帶或影響比賽進行的觸網行為視為犯規。 

2、持球/連擊： 球未被擊出而停滯（持球）或身體同時觸球兩次（連

擊，除了接一傳）。 

3、中線犯規： 腳部整隻越過中線，或干擾對方球員。 

4、後排進攻犯規： 後排球員在三米線前（前排區）高於網頂攻擊。  

五、特殊角色：自由球員 (Libero) 

1、特色：穿著不同顏色球衣，專職防守。 

2、限制：不能發球、不能攔網、不能攻擊（不能將高於網頂的球擊入對

方場地）。 

3、換人：自由球員的更換不計入常規換人次數，次數不限。 

 


